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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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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

受检单位
与检验机
构间的争
议裁决

行政

裁决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63
1001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特种

设备
安全
监察
局

《气瓶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检总局令

第46号）第二十一条  在监督检验过程
中，受检单位和检验机构发生争议时，可
提请受检单位所在地的地（市）级质监部
门处理。必要时，可提请上一级质监部门
处理。

行政裁决责任：各市州特种设备

监管部门应当对受检单位和检验
机构间发生的争议积极进行裁
决，必要时依申请由省局出面裁
决。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及时对受检单位和检验机构
间发生的争议进行裁决；
2.未客观公正对相关争议作出裁
决，引发社会影响事件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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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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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处理

专利侵权
纠纷

行政

裁决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63
1002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知识

产权
保护
运用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8号，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六十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

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

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

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

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

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

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

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

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

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10

年1月9日 国务院令第306号公布 ）第八十一

条  当事人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或者调解专

利纠纷的，由被请求人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地

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

3.《专利行政执法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长令第71号)第二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开展

专利行政执法，即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调解专

利纠纷以及查处假冒专利行为，适用本办法。

4.《甘肃省专利条例》（2012年6月1日 省人

大常委会公告第61号公布） 第二十三条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

专利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专利执法监

督检查机制，依法处理专利纠纷，查处专利违

法行为。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专利纠纷的双方当事

人不愿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当事人或者利害

关系人可以请求有处理权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

门处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申请条件

、法定期限、需要提供的申请书
及其他资料（申请人及被申请人
的基本情况，申请裁决的要求和
理由，有关证据材料，申请的日
期等），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的应当及时、明确告知理由）。
2.告知阶段责任：将有关争议情
况书面告知被申请人，要求被申
请人在15日内对争议问题提交书
面答辩意见。
3.调查阶段责任：在规定时间
内，依法查证、核实申请人提交
的材料和有关争议的情况。
4.审理决定阶段责任：对案件进
行审理，并根据需要进行口头审
理。依据查实的情况，根据有关
法律作出处理决定。
5.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决
定书
6.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督
促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执行处理决
定
7.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8.结案归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出现以下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争议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争议裁决
申请受理、裁决的；
3.对符合规定争议裁决申请不在
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4.因裁决不当给行政相对人造成
损失的；
5.在争议裁决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6.在处理争议过程中有腐败行为
的；
7.处理争议过程中指使、支持、
授意他人做伪证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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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名

称争议的
裁决

行政

裁决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63
1003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登记

注册
局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根据2012年

11月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四条  “两
个以上企业向同一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相同
的符合规定的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依
照申请在先原则核定。属于同一天申请
的，应当由企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由登记主管机关作出裁决。两个以上企业
向不同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相同的企业名
称，登记主管机关依照受理在先原则核定
。属于同一天受理的，应当由企业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由各该登记主管机关报
共同的上级登记主管机关作出裁决。”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申请条件

、法定期限、需要提供的申请书
及其他资料（申请人及被申请人
的基本情况，申请裁决的要求和
理由，有关证据材料，申请的日
期等），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的应当及时、明确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在规定时间
内，依法查证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企业名称登记注册的情况。调查
核实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有关争
议的情况。
3.告知阶段责任：将有关名称争
议情况书面告知被申请人，要求
被申请人在1个月内对争议问题
提交书面意见。
4.决定阶段责任：依据保护工业
产权的原则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
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5.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决
定书。
6.事后监管责任：加强监管，督
促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执行处理决
定。
7.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出现以下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名称争
议裁决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名称
争议裁决申请受理、裁决的；
3.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名称争
议裁决申请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
处理决定；
4.因裁决不当给行政相对人造成
损失的；
5.在企业名称争议裁决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在处理争议过程中有腐败行为
的；
7.处理争议过程中指使、支持、
授意他人做伪证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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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器具

失准的仲
裁检定

行政

裁决

1162

0000
MB16
6377
0A26
2063
1004
000

省市

场监
管局

计量

处

《计量法实施细则》（2018年3月19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8号）第八章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
部门负责计量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检定，并
可根据司法机关、合同管理机关、涉外仲
裁机关或者其他单位的委托，指定有关计
量检定机构进行仲裁检定。第三十九条
计量纠纷当事人对仲裁检定不服的，可以
在接到仲裁检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
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申诉。上一级
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进行的仲裁检定为
终局仲裁检定。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申请条件

、法定期限、需要提供的申请书
及其他资料（申请人及被申请人
的基本情况，申请裁决的要求和
理由，有关证据材料，申请的日
期等），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的应当及时、明确告知理由）。
2.调查阶段责任：在规定时间
内，调查核实申请人提交的材料
和有关争议的情况。
3.决定阶段责任：依据有关计量
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决
定，并出具处理结果（包括检定
证书等）。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出现以下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
任：
1.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名称争
议裁决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名称
争议裁决申请受理、裁决的；
3.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名称争
议裁决申请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
处理决定；
4.因裁决不当给行政相对人造成
损失的；
5.在企业名称争议裁决工作中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在处理争议过程中有腐败行为
的；
7.处理争议过程中指使、支持、
授意他人做伪证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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